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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索道与游乐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

测研究院、苏州益高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

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占稳、叶超、苑一琳、沈功田、傅顶和、张宏宇、钱剑雄、吴国军、王逢秋、邢浩、

李大鹏、刘然、高永强、呙娓?、李鑫、张君娇、张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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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风险评价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以下简称“观光车辆”）风险评价的基本原则、程序及实施、风

险降低、重新评价及风险评价文件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用旅游观光车辆的风险评价，新制造观光车辆的风险评价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ＧＢ／Ｔ１６８５６　机械安全　风险评估　实施指南和方法举例

ＧＢ／Ｔ２１２６８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　狊犻犵犺狋狊犲犲犻狀犵狏犲犺犻犮犾犲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和观光列车的统称。

３．１．１

观光车　犵犪狉犱犲狀狆犪狋狉狅犾犿犻狀犻犫狌狊

具有４个以上（含４个）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非封闭型自行式乘用车辆。

　　注：按照其动力方式，分为蓄电池观光车和内燃观光车。

３．１．２

观光列车　狊犻犵犺狋狊犲犲犻狀犵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犫狌狊

具有８个以上（含８个）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由一个牵引车头与一节或者多节车厢组合的非封

闭型自行式乘用车辆。

　　注：按照其动力方式，分为蓄电池观光列车和内燃观光列车。

３．２

危险　犺犪狕犪狉犱

潜在的伤害源。

　　注：可以修饰术语“危险”，以说明其起源或预料其伤害的性质（如机械危险、电气危险等）。

３．３

失效模式　犳犪犻犾狌狉犲犿狅犱犲

系统、结构或零部件失去其原有设定功能的一种现象。失效包括完全丧失原定功能、功能降低和有

严重损伤或隐患这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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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失效原因　犳犪犻犾狌狉犲犮犪狌狊犲

导致失效模式发生的环境、情况、事件或行动。

３．５

失效概率　犳犪犻犾狌狉犲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

零件或系统不能完成预定功能的概率。

３．６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　犳犪犻犾狌狉犲狊犲狏犲狉犻狋狔

零件或系统失效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

３．７

防护措施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犿犲犪狊狌狉犲

用于降低风险的方法。

　　注：防护措施包括借助于固有的安全设计、防护装置、个人防护装备、使用信息及培训等来降低风险。

３．８

风险　狉犻狊犽

失效发生的失效概率与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的综合。

３．９

风险分析　狉犻狊犽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系统地运用收集到的信息识别危险和评价风险的过程。

３．１０

风险评价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通过一系列逻辑步骤，以系统的方法检查与评价对象相关的风险并进行度量，是一系列风险分析、

评价和评定，以及风险降低的迭代过程。

４　基本原则

４．１　安全与风险

４．１．１　安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是与风险相对应的概念。本方法中的安全是指消除了不

可接受的风险。安全是通过充分降低风险来实现的。

４．１．２　安全是通过寻找以下因素的最佳平衡来达到的：

ａ）　理想的绝对安全；

ｂ）　产品或过程所满足的要求；

ｃ）　使用者的利益等。

４．１．３　已建立的风险等级需要定期／不定期的复查，以确保与产品或过程相适应的最低风险，达到最优

安全效益。

４．２　观光车辆风险评价的目的和作用

观光车辆风险评价的目的和作用是针对指定区域内的在用观光车辆，通过风险评价，确定观光车辆

风险等级，区分处于不同安全状况水平的观光车辆，提出被评价观光车辆存在的风险及相应的安全对策

措施，指导危险源监控和事故预防，以有效降低观光车辆风险，减少事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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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风险评价程序及实施

５．１　一般规定

观光车辆风险评价，是针对确定的评价对象，进行失效模式与原因分析、失效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

评价、风险类别确定、风险等级评定，以及风险降低和重新评价的迭代过程（见图１）。

图１　观光车辆风险评价和降低风险的迭代过程

其工作程序一般包括：

ａ）　确定风险评价对象；

ｂ）　成立风险评价工作组；

ｃ）　信息收集；

ｄ）　进行子系统划分、分析故障和失效模式及原因；

ｅ）　对车辆本体和车辆安全管理水平进行风险评价；

ｆ）　评定风险等级；

ｇ）　出具风险评价报告；

ｈ）　对于不可接受的风险，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再重新进行评价。

５．２　确定风险评价对象

在进行风险评价前，应首先确定评价的对象。评价对象可以是一台观光车辆整车，也可以是一台观

光车辆的一个或若干个子系统或者零部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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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成立风险评价工作组

５．３．１　总则

考虑到观光车辆各子系统技术和管理的差异，以及评价人员专业和工作经验的差异，为了减少主观

因素影响，应针对风险评价过程组建风险评价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价组）。评价人员数量的增加有助于

减少主观因素对最终评价结果的影响。

５．３．２　评价组成员

评价组应由从事观光车辆设计、制造、运营管理或检验等相关工作，对所评价对象有丰富经验和专

业知识，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或具有５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人数一般不少于３人。

评价组可以聘请相关领域技术专家在风险评价的整个过程或在适当的阶段中承担咨询任务，以有

效提高评价结果的质量。

５．３．３　评价组长及其职责

评价组应推选出组长，组长应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组长负责组织、协调评价组进行观光车辆风险

评价工作。评价组成立后，组长应主持召开评价组首次工作会议，目的是确定评价组所有成员均已掌握

观光车辆风险评价的原则、程序、方法等相关要求。现场风险评价工作结束后，组长应主持召开评价组

末次工作会议，对观光车辆进行风险等级评定，提出降低风险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出具风险评价

报告。

５．４　信息收集

信息收集是风险分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

正确性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基本的和连续的过程，持续于风险评价实施的整个阶段。

风险评价需要收集的信息主要有：

ａ）　观光车辆基本情况（包括设计制造、使用单位资质信息、投入使用日期、总行驶里程、车辆型式

试验报告等）；

ｂ）　观光车辆基本技术参数（车辆载客人数、最大行驶速度、额定电流／功率等）；

ｃ）　观光车辆使用单位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包括车辆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机

构、交接班制度、日常与定期自行检查制度、维护保养制度、定期报检制度、应急救援演练制度、

意外事件和事故处理制度等）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ｄ）　观光车辆首次及年度检验的报告；

ｅ）　观光车辆最近一次全面检查的报告；

ｆ）　观光车辆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记录，故障与事故处理情况；

ｇ）　观光车辆轮胎、制动片等零部件更换情况；

ｈ）　观光车辆作业人员信息；

ｉ）　观光车辆使用环境的状况（包括行驶路线图、车站位置、行驶路况、特殊路况的保护措施、警示

标志和限速标识、车辆充电或加油区设置、行驶路线中的最大坡度等）；

ｊ）　观光列车特殊要求（监控系统、通信装置等）；

ｋ）　针对失效模式和原因所进行的必要检验和测试的结果（轮胎磨损情况、制动踏板的空行程、最

大制动距离、手制动力、脚踏板力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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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子系统划分、失效模式及原因分析

５．５．１　子系统划分

在进行观光车辆失效模式及原因分析前，宜先将整个观光车辆分解为若干个有机组成的子系统。

可以按照观光车辆系统特点、功能及设备相关性进行划分。

例如，将观光车辆划分为以下子系统：

第一部分：与车辆本体有关的子系统

ａ）　动力系统；

ｂ）　传动系统；

ｃ）　转向系统；

ｄ）　制动系统；

ｅ）　行驶系统；

ｆ）　电气控制系统；

ｇ）　安全保护装置；

ｈ）　主要结构件（车架、车身、座椅、挡风玻璃等）；

ｉ）　观光列车的牵引系统。

第二部分：与车辆安全管理有关的子系统

ｊ）　车辆档案；

ｋ）　使用环境；

ｌ）　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

ｍ）　人员能力与工作情况；

ｎ）　工作记录。

５．５．２　失效模式及原因分析

５．５．２．１　评价组应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观光车辆失效模式，并对其失效原因进行识别。失

效模式及失效原因的分析和识别可采用危险源辨识（按照ＧＢ／Ｔ１６８５６的规定）、情节描述等作为技术

手段，通过组内讨论方式进行。

５．５．２．２　失效模式应从观光车辆系统、结构或零部件失去其原有设定功能的某种现象予以描述，失效原

因分析应重点考虑促成后果产生的环境、情况、事件或行动。

５．５．２．３　观光车辆的危险宜考虑但并不限于如下内容：机械危险、电气危险、人机工程相关危险、材料与

环境有关的危险等。

５．５．２．４　评价组对失效模式及原因的描述应具体、明确，以便有助于评价失效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

５．５．２．５　评价组全体成员应对失效模式及原因的描述达成一致意见。

５．５．３　记录和范例

５．５．３．１　评价组应将所分析和识别的失效模式和原因记录下来形成文件，作为下一步风险评价的依据。

５．５．３．２　附录Ａ给出了观光车辆各子系统失效模式范例供参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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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观光车辆本体风险评价

５．６．１　观光车辆本体子系统风险评价

５．６．１．１　一般要求

评价人员检查观光车辆本体，查阅运行、故障、维护保养记录等，根据失效模式和原因描述对车辆本

体各子系统分别进行风险评价。必要时对观光车辆进行检验和测试，并如实详细记录。

５．６．１．２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评价

对每一个失效模式，从人身伤害、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三个方面进行失效后果严重程度评价。失效

后果严重程度分为五类，分类方法见表１。附录Ｂ给出了推荐的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类别的评价指标、评

价步骤、参考量值及评定标准等。

表１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类别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类别 说明

１—可忽略 不会引起人员伤亡、无社会影响，经济损失轻微

２—低 人员伤害较轻、社会影响较小、经济损失较小

３—中 人员受伤、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经济损失中等

４—高 人员伤亡、社会影响较大、经济损失比较大

５—非常高 人员死亡、社会影响巨大、经济损失非常大

５．６．１．３　失效概率评价

对每一个失效原因，从损伤系数、自检和维护保养系数两个方面进行失效概率评价。评价工作应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ａ）　失效概率评价应以设备损伤、故障和失效情况，检验和测试结果，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

况，使用单位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水平等为主要依据，参照现有法规和 ＧＢ／Ｔ２１２６８、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ＧＢ／Ｔ１６８５６的规定，结合专家经验进行。

ｂ）　设备损伤、故障和失效情况应重点关注与危险相关的观光车辆部件或子系统可靠性、事故故障

记录和统计数据（事故故障发生的位置和频次）、设备缺陷与隐患整改、修理与维护保养。

失效概率类别分为五类，分类方法见表２。附录Ｃ给出了推荐的失效概率类别的评价指标、评价步

骤、参数量值及评定标准等。

表２　失效概率类别

失效概率类别 说　明

Ａ—不可能 在使用寿命内不可能发生

Ｂ—极少或不大可能 未必发生，但在使用寿命内可能发生

Ｃ—偶尔 在使用寿命内很可能至少发生一次

Ｄ—很可能 在使用寿命内很可能会发生数次

Ｅ—频繁 在使用寿命内很可能经常发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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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观光车辆本体子系统风险类别评定

５．６．２．１　根据现场风险评价结果，对观光车辆子系统各失效模式使用风险评价矩阵（如图２所示），确定

其风险类别。风险类别分为四类：低、中、中高、高。

图２　半定量风险评价矩阵

５．６．２．２　根据观光车辆子系统下各失效模式的风险类别评定结果，确定该子系统的风险类别，包括：低、

中、中高、高，推荐划分原则如下：

ａ）　只要具有高风险失效原因的观光车辆子系统都应评定为“高风险”；

ｂ）　与子系统相关的失效原因风险等级存在中高风险，且中高风险数量超过子系统失效原因总数

的１／３时，该子系统可评定为“中高风险”；

ｃ）　与子系统相关的失效原因风险等级存在中风险或中高风险，且中高风险数量不超过子系统失

效原因总数的１／３时，该子系统可评定为“中风险”；

ｄ）　与子系统相关失效原因均为低风险，该子系统可评定为“低风险”。

５．６．２．３　当评价组人员评价结果无法达成一致造成观光车辆子系统风险类别产生差异时，应增加评价

组人员。

５．６．３　观光车辆本体风险等级评定

观光车辆本体风险等级划分为四级，评定原则如下：

ａ）　一级：车辆本体有关子系统的风险类别均为低风险；

ｂ）　二级：车辆本体有关子系统的风险类别没有中高风险或高风险的，且不全为低风险；

ｃ）　三级：车辆本体有关子系统的风险类别存在中高风险且不大于３项，并且没有高风险；

ｄ）　四级：车辆本体有关子系统的风险类别中存在高风险，或者存在中高风险且数量大于３项。

５．７　观光车辆安全管理风险评价

根据收集到的评价对象相关安全管理信息，采用安全检查表法，由评价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对观光

车辆安全管理相关子系统的评价项目进行逐项评价。综合车辆安全管理各子系统的现场风险评价结

果，参考风险评价等级和说明，确定观光车辆安全管理风险评价等级。安全管理风险评价等级分为三

级。相应的风险评价等级及说明见表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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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观光车辆安全管理风险评价等级及说明

等级 说明

优
车辆档案齐全完整，运行环境符合规范要求，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完善，作业人员均持证上

岗，有相关工作记录

中
车辆档案较齐全，运行环境基本符合规范要求，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少量作业

人员未持证上岗，相关工作记录不完善

差
车辆档案管理混乱，运行环境不符合规范要求，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大量缺失，作业人员未持

证上岗，无相关工作记录

５．８　观光车辆综合风险评价

根据车辆本体风险等级和安全管理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建立观光车辆综合风险评价矩阵（如图３所

示），确定观光车辆综合风险评价等级。车辆综合评价等级划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图３　车辆综合风险评价矩阵

５．９　风险评价报告

评价组在完成风险分析和风险等级评定工作后，应出具《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风险评价报告》，至

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评价对象基本信息；

ｂ）　评价组成员名单；

ｃ）　评价时间、地点；

ｄ）　评价依据的方法；

ｅ）　评价结果及措施建议等。

６　风险降低

６．１　对策措施

６．１．１　风险等级评定为Ⅳ级的，应立即停止使用，采取防护措施消除或降低风险，并重新进行风险评

价，以确认风险已经消除或降低到可接受。

６．１．２　风险等级评定为Ⅲ级的，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消除或降低风险，酌情决定是否停止使用，一般需要

重新进行风险评价，以确认风险已经消除或降低到可接受。

６．１．３　风险等级评定为Ⅱ级的，在考虑解决方案和社会价值的实用性后，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

施以降低风险。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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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　风险等级评定为Ⅰ级的，不需要采取进一步降低风险措施。

６．２　风险降低的方法

根据风险评价结果，对具有较高风险的观光车辆子系统和零部件，应根据不同设备的具体情况采取

相应措施方法，降低风险。例如：

ａ）　减少暴露于危险中的频次或持续时间，如改变行驶路线；

ｂ）　根据具体情况，改变使用、检验、维护保养程序和制度；

ｃ）　增加安全防护装置或措施，一旦观光车辆部件发生故障或失效，这些装置或措施将起作用；

ｄ）　改善行驶环境状况，增加行驶线路中的安全防护措施；

ｅ）　开展技术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技能水平；

ｆ）　进行修理或改造；

ｇ）　其他经论证可行的方法。

７　重新评价

７．１　应用本标准得出的风险评价结果并非一个永久性的结论，观光车辆在采取了消除或降低风险的措

施后，可以按照本标准规定的程序，重新进行评价，评定风险等级，以确定风险是否已被充分地降低。

７．２　重新评价时，应将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后，是否因此而产生新的风险列入评价内容。

８　风险评价文件

风险评价的过程和结果应形成文件。文件内容应至少包括：

ａ）　风险评价对象（５．２）；

ｂ）　评价组组长和成员（５．３）；

ｃ）　评价对象相关信息（５．４）；

ｄ）　观光车辆子系统划分（５．５．１）；

ｅ）　观光车辆失效模式及原因分析（５．５．２）；

ｆ）　失效概率和失效后果严重程度评价过程和结果（５．６．１）；

ｇ）　风险类别和风险等级确定（５．６．２、５．６．３）；

ｈ）　安全管理检查表评价记录（５．７）；

ｉ）　观光车辆综合评价结果（５．８）；

ｊ）　风险评价报告（５．９）；

ｋ）　降低风险的对策措施（６．１）；

ｌ）　采取的所有降低风险的方法和措施（６．２）；

ｍ）　与重新进行风险评价相关的适用的记录（第７章）；

ｎ）　任何所采用的参考数据及数据的来源，如法规和标准、已知的事故和故障资料、检验、测试和检

查结果、安全管理制度和执行记录、部件可靠性资料等。

　　注：ａ）、ｂ）、ｃ）、ｉ）、ｋ）的信息记录在文件ｈ）中，可不单独形成文件。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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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观光车辆子系统失效模式范例

　　观光车辆本体子系统失效模式范例参见表Ａ．１。

表犃．１　观光车辆本体子系统失效模式范例

１动力系统

１ 发动机过热

２ 发动机无法起动

３ 电动机无法运行

４ 电动机异响

５ 电动机过热

６ 发动机输出功率下降

７ 尾气冒蓝烟

８ 油门反应迟缓

９ 续航里程缩短

１０ 电池短路

２传动系统

１１ 变速时异响

１２ 车辆不能起步或起步困难

１３ 挂挡、换挡困难伴有齿轮异响

１４ 自动脱挡（掉挡）

１５ 乱挡（同时挂两挡或挂挡不符）

１６ 行驶中周期性发出响声并伴有车身和转向盘振动

１７ 车辆变速时传动轴异响

１８ 运行时连续噪声，速度越高噪声越大

１９ 驱动桥过热

２０ 驱动桥漏油

２１ 转弯时驱动桥异响

３转向系统

２２ 低速行驶时摆头

２３ 转向沉重

２４ 转向时与其他部件干涉

２５ 转向时自由转动量过大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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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４制动系统

２６ 行车制动不良或失效

２７ 制动跑偏

２８ 行驶中带制动，松开加速踏板减速明显

２９ 驻车制动不良或失效

５行驶系统

３０ 胎肩磨损较多

３１ 胎面磨损较多

３２ 爆胎

３３ 车辆滑行距离过短

３４ 车辆行驶时车轮摆振，蛇形

３５ 高速行驶时摆头

３６ 行驶噪声偏大

３７ 行驶中车辆振动过大

３８ 超速

３９ 行驶跑偏

６电气和控制系统

４０ 钥匙开关失效

４１ 前照灯照明失效

４２ 转向灯照明失效

４３ 转向灯亮但不闪烁

４４ 制动灯照明失效

４５ 倒车灯照明失效

４６ 倒车音响不响

４７ 喇叭失效

４８ 车速表指示为零

４９ 车速表指示不准确

５０ 车速超限

５１ 紧急断电开关失效

５２ 刮水器失效

７主要结构件

５３ 车身材料腐蚀

５４ 车架有明显锈蚀

５５ 车身外壳或结构有明显变形

５６ 油漆起泡、剥落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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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７主要结构件

５７ 油漆龟裂

５８ 风窗玻璃没有ＣＣＣ标识

５９ 座椅晃动

８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

６０ 电池盖板变形

６１ 后视镜丢失或破损

６２ 安全带失效

６３ 扶手／拉手丢失或失效

６４ 护栏、侧围、护链丢失或失效

６５ 观光列车视频监控装置失效

６６ 观光列车安全员与驾驶员沟通装置丢失或失效

９观光列车的牵引系统

６７ 防止列车意外脱开安全装置失效

６８ 列车连接二次保护装置失效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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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评价方法

犅．１　总则

考虑人身伤害、社会影响及经济损失因素，对失效后果严重程度进行评价。本标准引入人身伤害系

数（ＨＦ）、社会影响系数（ＳＩＦ）和经济损失系数（ＥＬＦ）作为评价指标，分别参照Ｂ．２～Ｂ．４的规定评价赋

值，参照Ｂ．５的规定计算失效后果系数（α），确定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犅．２　人身伤害系数（犎犉）

犅．２．１　含义

人身伤害系数旨在衡量人员受到的伤害程度。

犅．２．２　评价赋值

按照下列条件判断人员受到伤害的大小，并选择适当的 ＨＦ值，作为人身伤害系数：

ａ）　如果该事故不会造成人员伤害，则 ＨＦ＝０；

ｂ）　如果该事故会造成人员轻度伤害，则 ＨＦ＝５；

ｃ）　如果该事故会造成人员重度伤害，则 ＨＦ＝１０；

ｄ）　如果该事故会造成人员死亡，则 ＨＦ＝Ｘ。

犅．３　社会影响系数（犛犐犉）

犅．３．１　含义

社会影响系数旨在衡量事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程度。

犅．３．２　评价赋值

按照下列条件判断社会影响程度的大小，并选择适当的ＳＩＦ值，作为社会影响系数：

ａ）　如果该事故不会造成社会影响，则ＳＩＦ＝０；

ｂ）　如果该事故会造成的社会影响一般，则ＳＩＦ＝３；

ｃ）　如果该事故会造成社会影响较大，则ＳＩＦ＝１０。

犅．４　经济损失系数（犈犔犉）

犅．４．１　含义

经济损失系数旨在衡量观光车辆停运及设备损坏维修造成的经济损失。

犅．４．２　评价赋值

按照下列条件判断经济损失的大小，并选择适当的ＥＬＦ值，作为经济损失系数：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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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如果事故发生后，没有受到经济损失，则ＥＬＦ＝０；

ｂ）　如果事故发生后，受到较小的经济损失，则ＥＬＦ＝５；

ｃ）　如果事故发生后，受到较大的经济损失，则ＥＬＦ＝１０；

ｄ）　如果事故发生后，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则ＥＬＦ＝１５。

犅．５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确定

犅．５．１　失效后果系数计算

失效后果系数（α）＝人身伤害系数（ＨＦ）＋社会影响系数（ＳＩＦ）＋经济损失系数（ＥＬＦ）。

犅．５．２　确定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根据失效后果系数（α），参照表Ｂ．１确定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表犅．１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失效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失效后果系数

５—非常高 ≥１９或Ｘ

４—高 １５～１８

３—中 ９～１４

２—低 ３～８

１—可忽略 ０～２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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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失效概率评价方法

犆．１　总则

考虑观光车辆设备损伤、失效情况，以及运营单位日常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水平，对失效概率进行

评价。本标准引入损伤系数（ＤＦ）、自检和维护保养系数（ＩＭＦ）作为评价指标，分别参照Ｃ．２和Ｃ．３的

规定评价赋值，参照Ｃ．４的规定计算概率系数，确定失效概率等级。

犆．２　损伤系数（犇犉）

犆．２．１　含义

损伤系数的评价是对车辆零部件正在作用或潜在作用的已知故障模式或故障原因进行的度量。

犆．２．２　评价赋值

犆．２．２．１　第一步：判断故障模式是否正在发生。

按照下列条件判断，选择适当的ＤＦ１值：

ａ）　如果故障模式未发生，ＤＦ１＝１；

ｂ）　如果故障模式未发生，但已接近标准极限值；或者故障模式发生，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ＤＦ１＝５；

ｃ）　如果故障模式发生，已经超出标准或影响观光车辆的安全运行，ＤＦ１＝Ｘ。

从上面选择适当的ＤＦ１值。

犆．２．２．２　第二步：判断引发故障的原因是否正在发生。

按照下列条件判断，选择适当的ＤＦ２值：

ａ）　如果该故障原因未发生，则ＤＦ２＝０；

ｂ）　如果该故障原因已发生，但在可接受范围内，则ＤＦ２＝２；

ｃ）　如果该故障原因已发生，已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则ＤＦ２＝３。

犆．２．２．３　第三步：判断该故障原因的发生频率。

按照下列条件判断，选择适当的ＤＦ３值：

ａ）　该故障原因几乎不发生，则ＤＦ３＝０；

ｂ）　该故障原因发生的频率很低，则ＤＦ３＝１；

ｃ）　该故障原因发生的频率一般，则ＤＦ３＝２；

ｄ）　该故障原因发生的频率较高，则ＤＦ３＝３。

犆．２．２．４　第四步：判断该故障原因引起相应的故障模式发生的速率。

按照下列条件判断，选择适当的ＤＦ４值：

ａ）　该故障原因引起相应故障模式发生的速率很慢，则ＤＦ４＝１；

ｂ）　该故障原因引起相应故障模式发生的速率中等，则ＤＦ４＝２；

ｃ）　该故障原因引起相应故障模式发生的速率很快，则ＤＦ４＝３。

５１

犌犅／犜３９０３４—２０２０



犆．２．３　损伤系数计算

损伤系数ＤＦ为ＤＦ１、ＤＦ２乘积与ＤＦ３、ＤＦ４乘积之和，即：ＤＦ＝ＤＦ１×ＤＦ２＋ＤＦ３×ＤＦ４。

犆．３　自检和维护保养系数（犐犕犉）

犆．３．１　含义

自检和维护保养系数旨在度量当前自检和维护保养程序识别子系统正在发生或潜在发生的故障模

式和故障原因有效性。

犆．３．２　评价赋值

检查评价对象历史检测和维护保养情况，按照下列条件判断，选择适当的ＩＭＦ值，作为自检和维护

保养系数：

ａ）　如果自检和维护保养程序完全符合有关规定，自检周期适当，有完整自检和维修记录，则ＩＭＦ＝

－３；

ｂ）　如果子系统的自检和维护保养程序部分符合有关规定，自检周期随意性较大，自检和维修记录

不完整，则ＩＭＦ＝１；

ｃ）　如果子系统的自检程序不符合有关规定，没有自检和维修记录，则ＩＭＦ＝３。

犆．４　失效概率等级确定

犆．４．１　失效概率系数计算

失效概率系数是评价确定的损伤系数（ＤＦ）、自验和维护保养系数（ＩＭＦ）之和。

犆．４．２　确定失效概率等级

根据概率系数，参照表Ｃ．１确定失效概率等级。

表犆．１　失效概率等级与概率系数对应关系表

失效概率等级 概率系数

Ｅ—频繁 ≥１５或Ｘ

Ｄ—很可能 １１～１４

Ｃ—偶尔 ７～１０

Ｂ—极少或不太可能 ３～６

Ａ—不可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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